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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 

《兰州商学院本科生课程缓考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 

《兰州商学院本科生课程缓考管理办法》已经 2014 年 7

月 2日教务处处务会议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兰州商学院教务处（章）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日 

                                                                              

   抄送： 校办、财务处、学工部、团委、后勤集团。            

  兰州商学院教务处                  2014 年 7月 2日印发   

 



兰州商学院本科生课程缓考管理办法 

      

为了加强学分制下本科生的考试管理，进一步规范缓考

审批和成绩认定工作，依据《兰州商学院学分制改革实施方

案》和《兰州商学院学分制学籍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以

下简称《细则》），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缓考界定 

缓考是指在校本科生因特定原因不能参加学校组织的

各类课程修读学期的期末考试，经个人申请、学校审批同意

后，暂缓参加考试，待特定原因消除后，参加学校统一组织

补考的行为。 

第二条  缓考申请条件 

1.因公活动申请缓考：当学生因公无法按时参加学校组

织的正常考试时（如代表学校参加重大赛事、重要文体活动、

会议及其他社会活动等），可由学生本人及学校活动组织单

位提出缓考申请。办理时需提供明确标识活动时间及组织机

构的正式文件通知，或学校明确同意参加该项活动的批示意

见；  

2.因病、因伤申请缓考：当学生因病、因伤确需住院治

疗或离校休养，无法参加学校组织的考试时，可由学生本人

或其直系亲属提出缓考申请。办理时需持二级甲等以上医院

出具的诊断证明、住院证明及收费票据复印件； 



3.探病、奔丧申请缓考：当学生直系亲属病危、病故时，

可由学生本人提出缓考申请。办理时需提供其亲属的病危通

知书或死亡证明书等材料；其他非直系亲属病危、病故不作

为申请缓考理由。 

4.学生若因以上原因需暂时离校，须办理正规请假手

续。请假获批后，方可提出缓考申请。 

第三条  缓考申请程序 

1．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须填写《兰州商学院学生缓考

审批单》（由教务处统一制作下发，一式两联，以下简称《审

批单》），注明缓考课程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2．学生持《审批单》、证明材料等到所在学院审核，经

学院落实情况并严格审核后，由主管教学的副院长签署意见

并加盖学院（部）公章； 

3．学生持以上材料，到教务处进行审批，由教务处主

管副处长审批同意后，将审批材料报教务处考务科备案。 

4.考务科在教务管理系统中将该生成绩标注为“缓考”

状态，并将《审批单》一联存档，一联交由学生送达学院教

学秘书处留存。 

第四条  缓考考试组织工作 

1.缓考考试于下一学期开学第一周内进行。 

2.缓考考试组织工作由教务处统一安排，实行单独命题，

组织单独考试。 



3.依据公平原则，缓考试题难度不得低于原课程期末考

试试题难度。 

4．各院（部）须积极配合，在指定时间内完成阅卷及

成绩登录等相关工作。 

第五条  缓考成绩的记载与认定 

1.学生通过参加缓考考试取得的成绩记载为学生的初

修成绩。 

2.成绩比例构成不再包含平时成绩和期中成绩，仅为期

末成绩一项。 

3.该课程的有效成绩按照实考分数认定。 

第六条  其他相关要求 

1．缓考手续需由学生本人亲自办理，因故确实不能亲

自办理的，需经班主任签字同意后，方可由他人代办。 

2．缓考手续应在课程考试前办理完毕。确因突发状况

等特殊原因不能提前办理的，须由学院核实情况后及时报告

教务处教务科备案，并协助学生在课程考试后一天内补办缓

考手续。补办不及时或不符合缓考申请条件的，不予批准，

本课程考试以缺考认定，学生须直接参加该课程的重修。 

3．对未办理缓考手续或提出申请未获批准、擅自不参

加考试的学生，本课程考试以缺考认定，须直接参加该课程

的重修。 

4．按照《细则》规定，学生某一课程缺课总学时达该



课程计划学时的 1/3 以上的，取消该课程考试资格，不得申

请办理该课程缓考。 

5．学生课程缓考成绩不合格的，不再安排重考，须参

加该课程的重修。 

6.学生参加的不及格课程重考、重修考试原则上不再办

理缓考，因各种原因无法参加考试，须参加该课程的重修。 

第七条 附则 

1．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2．本办法自 2014 年 7 月 3日起开始施行。 


